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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提
呈之所有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茲提述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有關持
續關連交易之通函（「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載於通告之所有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根據上
市規則第13.39(4)條指定的方式透過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之點票監察員。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執行董事李先生及李東輝先生因於吉利控股之權益及╱或董事職
務而被視為於持續關連交易中擁有權益。此外，執行董事桂生悅先生及淦家閱先生因於
極氪之權益而被視為於研發服務及技術許可協議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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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李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4,169,058,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約41.20%，控制與股份有關的投票權或有權對該等投票權行使控制權），及李東
輝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5,853,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06%，控制與
股份有關的投票權或有權對該等投票權行使控制權），彼等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均已放棄投
票。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桂生悅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18,707,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0.18%，控制與股份有關的投票權或有權對該等投票權行使控制權），及淦
家閱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4,371,8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04%，控制
與股份有關的投票權或有權對該等投票權行使控制權），彼等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對第2項
決議案均已放棄投票。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有10,119,998,786股已發行股份，其中10,119,943,286股記錄
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賦予股份持有人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的
權利。在上述10,119,943,286股中，包括本公司已回購但尚未註銷的7,891,000股股份，其
持有人無權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對所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因此，有權出席並就股東特別
大會擬議決議案投票贊成、反對或棄權的股份總數為10,112,052,286股。本公司並無持有
任何庫存股份（包括由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有或存放的任何庫存股份）。合共持有
5,937,141,286股股份之獨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對第1項決議
案。合共持有5,914,062,486股股份之獨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投票贊成或反
對第2項決議案。除上述者外，並無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
決權。並無股份僅賦予其持有人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僅可投票表決反對決議案之權力。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桂生悅先生及毛鑒明先生已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李東輝先
生、淦家閱先生、高劼女士、俞麗萍女士、朱寒松先生及曾瀞漪女士已透過電子方式出
席股東特別大會；而李書福先生因其他公務安排未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載於通告內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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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謹此批准、追認及確認整車及整車成套件合作製造採購協議（定義見
通函）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以及批准及確認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整車及整車成套件合作製造採購協議
（定義見通函）項下之年度上限。

2,308,877,411
(99.95%)

1,163,725
(0.0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2. 謹此批准、追認及確認研發服務及技術許可協議（定義見通函）及其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以及批准及確認截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研發服務及技術許可協議（定義見通函）項下之
年度上限。

2,309,118,410
(99.96%)

958,725
(0.04%)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李東輝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
生（行政總裁）、淦家閱先生及毛鑒明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劼女士、俞麗
萍女士、朱寒松先生及曾瀞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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